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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税务局最新发布的三份关于转让
定价的《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

继香港转让定价法规于2018年7月13日颁布后，香港税务局于2019年7月
19 日 发 布 了 三 份 期 待 已 久 的 《 税 务 条 例 释 义 及 执 行 指 引 》
（“DIPN”），分别是：

•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58号》— 转让定价文档及国别报告；

•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59号》— 相联人士之间的转让定价；及

•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60号》— 香港常设机构的利润归属。

在出台这三份DIPN的同时，香港税务局还指出，就相联人士之间的交易
或非香港居民人士在香港的常设机构，凡《2018年税务（修订）（第6
号）条例》（“条例”）有关转让定价的条文不适用者，应根据《税务
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45号》及《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46号》处
理。

本税务快讯着重介绍了新DIPN中的一些重要的新指引。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58号》（“DIPN 58”）中新的转让
定价指引

1. 转让定价文档的门槛要求

新的转让定价法规基于业务规模和关联交易金额规定了不同的门槛要
求。就关联交易金额而言，香港纳税人在未超过以下门槛要求的情况
下，无须就特定交易类别编制本地文档。

a) 有形资产交易金额超过2.2亿港元

b) 金融资产交易金额超过1.1亿港元

关键要点
DIPN 58 – 转让定价文档：
• 对转让定价文档的编制提

出广泛要求，包括涵盖离
岸交易。

• 金融资产定义包括贷款交
易、应收账款（但不包括
贸易账目）等。

• 作出合理努力的建议也适
用于未超过门槛要求的纳
税人。

DIPN 59 – 一般原则：
• 来源地原则仍然有效；先

应用独立交易原则，然后
确定来源的两步法。

• 阐明适用不溯及既往条款
的交易和获豁免的本地交
易。

• 举证责任在于纳税人。
DIPN 60 – 常设机构的利润归
属：
• 经合组织认可的方法的适

用性
• 资本归属的方法
• 关于银行分行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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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无形资产转让金额超过1.1亿港元

d) 其他交易金额超过4400万港元

DIPN 58阐明提取贷款和贷款的附带交易（即，利息支付）应包括在“金
融资产交易”类别中。贷款交易应记录于提取贷款的会计期间的本地文档
中，而利息支付则应计入支付或收到利息的各会计期间。

金融资产还包括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股权投资、债券投
资、衍生金融工具形成的资产和其他金融资产。然而，实务中，发行权益
性证券和确认仅由向相联人士销售商品、出售或购买作为实物货品的商品
而产生的应收账款，将不被视为金融资产交易。

在确定交易金额是否超过特定类别的门槛要求时，某些并未获得报酬的关
联交易（如免息贷款、免费使用商标等）也应当按照“独立交易原则”下
的收费标准计入相应类别的门槛金额。

2. 仍建议未达到门槛要求的香港纳税人准备转让定价文档

香港税务局鼓励不受转让定价文档法规规管的香港纳税人保留涵盖以下内
容的转让定价文档：

a) 企业的一般结构和描述；

b) 特定转让定价方法的选择，包括证明其为最合适的方法的理据；

c) 对于无形资产估值相关的预期效益的预测；

d) 选择可比企业所采用的搜索范围和标准；

e) 对确定可比性的因素的分析；包括审阅差异及有关作出调整的尝试；及

f) 与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提供服务关的假设、策略和政策。

3. 转让定价文档有助于降低罚款风险

香港税务局认为，保留完全符合香港转让定价法规的转让定价文档将对香
港纳税人在应对税务或转让定价审计中有帮助。

转让定价文档将作为任何税务或转让定价审查中的第一道防线，使香港纳
税人能证明其为了所订立的关联交易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已作出合理的努
力。就此而言，保留全面而有力的转让定价文档在一定程度上可免于罚
款。

香港税务局先前曾表示将开展实地视察，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DIPN 58还指出，香港税务局在合规检查中会审查香港实体是否已在规定
的期限内编制了转让定价文档，以及文档中的信息是否完整且准确。未按
照条例的规定编制转让定价文档的实体将视为违法，经定罪后将面临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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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离岸免税金额的处理

DIPN 58进一步阐明，香港实体就某一会计期间编制的本地文档必须包括
其来源于香港境外的特定交易的收入或利润。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59号（“DIPN 59”）中的一般原则（规
则1）的应用

1. 遵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转让定价指南》
（“OECD转让定价指南”）

如条例所述，香港转让定价法规应以最大程度遵循经合组织指南的角度进
行解读。DIPN 59对 “最大程度遵循”作出解释。尽管香港税务局认为
“规则1完全符合OECD转让定价指南 1 第1.122段和第1.123段所述指
引”，但也可能存在无法与相关经合组织转让定价规则完全一致的情况。
因此，香港税务局在DIPN 59中澄清，采用能与经合组织规则最大程度保
持一致的方法将更为可取。

2. 转移定价和厘定利润来源地

纳税人应先确定一项关联交易的独立交易价格，然后应用DIPN 21中解释
的概括指导原则来确定利润的来源。此两步法不应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应用的概念有所抵触（即利润的产生应当与其经济活动
及价值创造的所在地相匹配）。

3. 关联交易的重新定性

以下两种情况下，香港税务局可忽略或重新定性一项关联交易：

a) 在考虑到所有事实和情况后得出结论认为某项交易/安排的实质与其形
式不符；或

b) 关联企业间的某种交易的特征或组织形式不会在类似情况下的独立企业
间发生，且不能可靠地就该交易或安排确定独立交易定价。

4. 被豁免的本地交易

DIPN 59表明无实际税项差异条件将以每一笔交易为基础单独应用（而非
以实体整体为基础）。

DIPN 59还澄清了以下内容：

• 纳税人的税项亏损状况（只限于亏损为准予列支亏损）仅被视作时间性
差异；及

• 利得税两级制不属于香港税收宽减或豁免。

上述两个因素不应影响对该交易是否满足无实际税项差异条件的判断。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转让定价指南》（“OECD转让定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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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合伙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税率差不会导致两者间的交易被判断为不满
足无实际税项差异条件。

在考虑非营业贷款条件并确定某公司是否正进行集团内部融资业务时，可
以参考DIPN 52。

5. 适用不溯及既往条款的交易

DIPN 59规定，在条例生效日（2018年7月13日）之前订立或实施的交易
（非合同）不受独立交易原则规管。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相关行动或活
动是否可在生效日后独立构成交易。每笔交易都应根据具体情况逐项进行
考虑。

6. 确定独立交易价格

• 遵循经合组织规则的方法 — 应用最合适的转让定价方法。

• 香港税务局把可比公司的完整区间范围确认为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范
围，而当该范围包含相当数量的观察结果时，考虑到居中趋势以缩小范
围的统计分析法（如，四分位区间）可有助于提高分析的可靠度。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60号（“DIPN 60”）中的利润分配原则
（规则2）的应用

条例第50AAK条的规则2规定，非香港居民人士归属于其在香港的常设机构
的收入或亏损应把该常设机构看作独立及分设企业后予以确定。

1. 经合组织认可的方法

DIPN 60详述了该项采用经合组织认可的方法把收入或亏损归属于香港常
设机构的独立企业原则。经合组织认可的方法是一个包含两个步骤的利润
归属方法——首先，通过功能分析假定该常设机构为独立企业，再识别归
属于某地点和资本的核心功能风险。

2. 与原规则的相互作用

与规则1类似，规则2要求先将利润归属于“独立企业”，然后应用概括指
导原则（见DIPN 21中所述）来确定该等利润是否需在香港缴税；若是，
确定该等利润的纳税金额。

3. 文件记录

DIPN 60确认了第58C条和附表17I中有关保留主体文档和本地文档的规定
同样适用于常设机构，鉴于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香港税务局鼓励即使是
符合豁免条件的常设机构亦应编制相关文档。

4. 资本的归属

DIPN 60引用了一个四步法来确定资本的归属：（1）对资产进行归属；
（2）纯粹为此目的而假设一个资产负债表，然后计算资本要求；（3）确
定该等假设资本要求的名义成本；（4）确定就资本归属需作出的税项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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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银行常设机构

DIPN 60的附录1就经合组织认可的方法应用于在香港设立的银行分行提供
了进一步解析。具体地，附录概述了通过对分行的资产进行风险权重分析
来确定对融资成本作出调整的具体步骤。尽管附录确认了在实际中寻找规
模和活动上真正可比的对象存在困难，并接受把整体银行的资本比率作为
出发点，但附录仍然期望银行用宽泛的可比对象和/或通过本地銀规要求与
分行所进行和承担的实际活动和风险相比较，考虑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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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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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文档尽可能完整且准确，证明其所采用转让定价方法的分
析是经深思熟虑的，同时，保存了有关实施证据的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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